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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   函 
 

 

 

受文者：本會全體會員公司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07 日 

發文字號：（106）中市房仲商第 290 號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會員代表變更登記表 
 

主旨：為召開本會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，貴公司原派會員代表

是否改派或續派，請於 106 年 11 月 30 日前以書面向本會聲明，

逾期不聲明者視同續派，請 查照並惠覆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商業團體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暨本會章程第 11 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如有改派，請檢附變更會員代表登記表(附件)，並於 106 年 11

月 30 日(星期四)前送本會審查，逾期依商團法施行細則第 14

條規定不聲明者視同續派。 

三、 如欲查詢原會員代表或公司相關資料，敬請上公會網站(網

址：www.tchouse.com.tw)查詢，進入首頁→點選會員名錄→點

選公司所屬區域。 

網頁點選查詢參考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會址：臺中市西區華美西街 1 段 142 號 6 樓之 3 

電話：04-23116080 

傳真：04-23116050 

電子信箱：artpp.tc@msa.hinet.net 

檔案： 

保存年限： 

背面尚有訊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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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會員公司電話、地址等資料如有變更亦請惠知，以免通訊有誤。 

 

五、 本會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日期地點，待確定後另函

通知。 
 

 
正本：本會全體會員公司 

副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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